
南雄市民政局文件

雄民组字〔2021〕36 号

关于准予南雄市果业协会住所变更登记的
批复

南雄市果业协会：

申请住所变更的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《社会团体登

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同意住所由“南雄市雄州街道大福名

城 Z28 栋 107 号”变更为“南雄市黄坑镇许村村委会原许村

小学教学楼”。

此复。

南雄市民政局

2021 年 12 月 21 日


	



